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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輔導民間企業投資工商綜合區，促進產業升級，推 
  動振興經濟方案，特訂定本要點。 
 
二二二二、、、、工商綜合區之設置目的如下： 
  (一)為配合整體經濟發展，促進商業、服務業現代化。 
  (二)健全產銷通路，提昇國民生活水準。 
  (三)配合各生活圈之建設，公平有效運用土地資源。 
  (四)配合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促進城鄉均衡發展，並健全都市發展。 
 
三三三三、、、、工商綜合區之基本方針如下： 
  (一)工商綜合區之設置應考量台灣地區二十個生活圈之發展需要，依據各生活 
    圈之人口規模及中心都市之特質，於生活圈中心都市邊緣、交通便捷區域 
    規劃設置。 
  (二)工商綜合區之開發應考量環境特性及兼顧環境保護目標。 
  (三)工商綜合區之設置採開發許可原則，以落實整體開發構想。 
  (四)工商綜合區應與人口、產業相互配合，並結合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及縣（ 
    市）綜合發展計晝。 
 
四四四四、、、、本要點所稱工商綜合區，指都市近郊之交通便利地區，在一定範圍內之土地， 
  依其區位與當地發展需要規劃設置，並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或區域計畫法 
  施行細則第十三條劃定為特定專用區，供下列一種或數種之使用，並得以平面 
  或立體方式規劃： 
  (一)綜合工業：指提供試驗研究、公害輕微之零件組合裝配或與商業、服務業 
    關聯性較高之輕工業使用者。 
  (二)倉儲物流：指提供從事商品之研發、倉儲、理貨、包裝或配送等使用者。 
  (三)工商服務及展覽：指提供設置金融、工商服務、旅館、會議廳及商品展覽 
    場等使用者。 
  (四)修理服務：指提供汽機車修理服務、電器修理服務及中古貨品買賣等使用 
    者。 
  (五)批發量販：指提供以棧板貨架方式陳列商品之賣場，並得結合部分小商店 
    之使用者。 
  (六)購物中心：指提供設置結合購物、休閒、文化、娛樂、飲食、展示、資訊 
    等設施之使用者。 
 
五五五五、、、、本要點之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一)事業興辦人：指為經營工商綜合區內之事業而投資開發者。 
  (二)公民營投資開發事業：指從事投資開發為主要業務並依法登記之公民營事 
    業。 
 
六六六六、、、、工商綜合區應進行整體規劃，並落實環境保護，其申設要件如下： 
  (一)工商綜合區之推薦總量面積合計以不超過 900 公頃為原則，詳如附件一 
    。 
  (二)申請開發工商綜合區之最小面積，除下列情形外，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 5 



    公頃，在都市計畫範圍外為 10 公頃。其跨越都市計畫範圍內、外者，其都 
    市計畫範圍內土地面積之二倍與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面積之總和，應超過 
    各該規定在都市計畫範圍外之最小面積。 
    1.單獨申請供倉儲物流使用者，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 1 公頃，在都市計畫 
     範圍外為 2 公頃。 
    2.單獨申請供批發量販使用者，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 1 公頃。 
    3.位於金門、馬祖等生活圈之申請案，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 0.5 公頃。 
    4.位於澎湖生活圈之申請案，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 1 公頃，在都市計畫範 
     圍外為 2 公頃。 
  (三)各推薦總量面積雖尚有餘額，但受理推薦後將超過該推薦總量面積一成者 
    ，應降低該申請案之開發面積至不超過該推薦總量面積一成或為都市計畫 
    範圍內 6 公頃以下，都市計畫範圍外 12 公頃以下。 
  (四)工商綜合區內應劃設道路、停車場、生態綠地、污水處理、垃圾處理、水 
    電供給及其他相關必要性服務設施。 
 
七七七七、、、、商業主管機關、事業興辦人、公民營投資開發事業或土地所有權人（以下簡稱 
  開發人）得勘選一定地區土地，擬具申請推薦相關文件，於取得本部推薦後， 
  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申請開發許可。 
  (二)申請雜項執照。 
  (三)申請建造執照。 
 
八八八八、、、、為辦理工商綜合區申請案之推薦，本部得定期公告，受理開發人申請，並邀請 
  各級政府有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設置工商綜合區審議委員會，就申請案對經 
  濟發展之需要性與計畫之可行性加以審查，並將結果通知開發人。 
 
九九九九、、、、開發人應檢附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基本資料（依內政部規定格式辦理） 
  及興辦事業計畫，向本部申請推薦，其興辦事業計畫之內容如下： 
  (一)興辦事業內容及財務規劃部分： 
    1.與相關政府計畫及政策之配合情形。 
    2.預估開發模式。 
    3.資金需求及籌措方式。 
    4.預定開發進度。 
  (二)經濟發展需要性及計畫可行性評估部分： 
    1.當地產業分析、市場評估及引進業別之衝擊分析。 
    2.開發效益（含預估各類應繳稅捐及所提供之就業機會）與成本分析。 
    3.財務比率分析（含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能力、獲利能力、現金流 
     量及槓桿度等分析）。 
    4.綜合評估經濟發展需要性及計畫可行性。 
 
十十十十、、、、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所核發之推薦函失其效力： 
  (一)開發人於推薦函發文日起六個月內，未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開發 
    許可。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駁回開發人所申請之開發許可。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經本部推薦開發之工商綜合區，得視為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所指為 



   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配合興建之重大設施或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指興辦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迅行辦理土地分區變更事宜；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核准開發後，優先配合興修區外聯絡道路及相關公共設施。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開發許可、雜項執照及建造執照之申請，應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 
   築法及各該相關規定之程序辦理。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經推薦工商綜合區之開發人因死亡、受破產或禁治產宣告、破產以外原因而解 
                        散或為實際業務營運需要，得由接續開發人檢附下列文件向本部申請變更開發 
      人，其若為實際業務營運需要而申請者，接續開發人應以公司組織為限： 
    (一)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三）。 
    (二)同意接續開發之證明文件。 
     (三)土地登記謄本。但能以電腦查詢者，得免提出。 
      接續開發人如非土地所有權人，應重新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同意合併開發證 
      明書。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開發人所勘選一定地區之土地，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轄區者， 
     應由所在面積較大者受理申請開發許可及建築執照。 
   (二)除本要點規定外，位於山坡地者，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辦理；位 
     於海埔地者，依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辦理。 
   (三)開發人應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三規定繳交開發影響費。 
   (四)若以農業用地申請開發工商綜合區者，開發人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二 
     條所訂定之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繳交農業用地變更 
     回饋金。 
   (五)本要點實施前已依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或物流中心業倉儲批發 
     業軟體工業財務及事業計畫審核要點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協議 
     或向本部申請推薦者，得依原辦法或要點規定辦理，開發計畫若有變更 
     者亦同。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工商綜合區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申請開發設置工商綜合區之推薦審議事項，其審議內容如下： 
     1.興辦事業計畫對經濟發展需要性之審議事項。 
     2.興辦事業計畫可行性之審議事項。 
     3.其他有關興辦事業計畫之審議或修正事項。 
   (二)工商綜合區開發案有關事項之審議： 
     1.工商綜合區開發人變更之審議。 
     2.依「獎勵民間投資開發工商綜合區優惠貸款要點」申請融資案之審議。 
     3.有關現行法令之檢討建議。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部商業司司長擔任之；副主任委員一人，由 
      本部商業司副司長擔任。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本委員會另置委員十五人至十九人，由本部就下列人員派聘之，任期為二年 
   ，期滿得續聘之；其中政府機關或單位之首長或代表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 
   改派補足原任期。 
   (一)主管業務機關或單位之首長。 



   (二)有關業務機關或單位之首長或代表。 
   (三)具有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 
   (四)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 
   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副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主席。委員如不克出席會議，得委託適當人員代理出席，並應於每次出具委 
   託書，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應於開會前三日將議事日程及有關資料送達各委員。但 
   緊急性之臨時會議不在此限。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本委員會審議及討論案件，應依會議方式進行，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始 
   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本委員會審議申請案時，與該案有利害關係之委員應自行迴避。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本委員會得推派委員或商請業務有關機關指派人員就工商綜合區審議有關 
    事項實地調查，並研擬意見，提供會議討論之參考。 


